安监局2018年度工作总结及2019年工作计划
2018年，安监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围绕党的十九大报告、改革开放40周年，落实“四个走在全国前列”要求，对标福田建设现代化典范城区目标任务，完善安全生产责任，推动安全隐患治理，积极构建共治、共建、共享生产安全格局，确保辖区人民群众的安全感更有保障、更加充实、更可持续。
一、2018年工作情况
一年来，安监局紧抓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安监执法标准化建设、城区公共安全综合治理，确保全区安全监管工作上新台阶、取得新成绩。
——我们深化安全生产领域改革为全区安全监管工作“谋好篇”。制定和实施《福田区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的实施方案》、《福田区安全生产“十三五”规划及实施方案》、《福田区小散工程和零星作业安全管理暂行办法》、《福田区三小场所安全标准和执行指引》等重要文件，在重点领域攻坚克难、改革创新，打开安监工作新局面。
——我们实施“九个率先”为全区安全监管工作“布好局”。在安全生产责任体制、基层安全管理“网格化、标准化、智慧化”三化融合机制、安全事故“三必查、三延伸”责任追究制度、零星工程安全监管“备案、教育、签保、检查、执法”的“五位一体”制度等九个方面，在全国率先出招、抢先突破，开启安监工作新动力。
——我们全国首发 “两个白皮书”为城区安全治理“探好路”。1月份我们在全国首发《福田区超高层建筑安全治理白皮书》、《福田区地下空间安全治理白皮书》，实现两大领域安全监管有向可循、有准可依，树起超高层建筑、地下空间安全管理新标杆。
——我们坚持安全生产可持续发展为中心城区安全治理“起好步”。编制《城市公共安全治理体系综述》、《福田区超高层建筑公共安全治理体系运行管理机制》、《福田区超高层建筑和地下空间标准修订导则》，完成《幕墙管理办法》、《踩踏管理办法》、《地下车库管理办法》等12项风险管理办法，深挖安全发展、城区治理新途径。
——我们力保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确保安监工作“站好位”。2018福田区道路交通、工矿商贸、火灾等行业领域累计纳入统计的安全事故295起，死亡24人，受伤28人，直接经济损失102.82万元。同比事故起数下降30.75%，死亡人数下降22.58%，受伤人数下降44%，直接经济损失下降74.3%。四项指标均呈下降趋势，同比降幅均超过20%，其中首次实现六年来12月份安全事故“零死亡”，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实现“零发生”，整体形势持续稳定向好。
——我们全速推动老旧小区和城中村电气线路检测工作，提升辖区居民的“获得感”。编制《福田区城中村及老旧小区电气安全检测工作实施方案》，确定招标金额、标段划分、检测单位资质要求、检测标准等标准，拟投入3036万元，对全区147个老旧小区和14个城中村实施电气线路检测。已完成入户检测27万户，检测面积142万平方米，出具隐患整改告知单9000余份。

——我们全国首推“1、3、5”应急响应机制，加固辖区居民的“安全感”。安全应急救援队按照“一分钟以内出警，三分以内钟到达事故现场，五分钟以内处置完毕”目标要求，赛过时间、抢出安全。全体应急队员接受心肺复苏技术和创伤救护技术培训并经考试合格领取《红十字救护员证》，成为辖区居民群众的用得上、信得过的“安全队”。
——我们大力开展“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安全文化宣传，深化辖区居民的“幸福感”。全员参与6月份安全生产月活动，创建“7+10+7”安全生产宣传模式，从用电安全、用气安全、交通安全、食品安全四个方面介绍居家事故频发的原因及特点，强调日常生活中需要注意的安全要点及事故发生后所需承担的责任后果，“专家来到家门口”让15万人共享安全，实现风险、责任、后果“三必知”。
一年来，区安监局进一步理顺、完善安全管理机制，强化重点领域和突出领域安全管理，敢挑重担、能打硬仗，有力推进工作展开。
（一）强化监管责任“再进一步”。推动实行福田区安委会“双主任”制，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提升安委会协调解决安全生产问题的能力。实行安委会领导对安委会成员单位约谈、督查制度，不断深化安全监管责任。
（二）网格化管理“更加融合”。按照安全生产现状风险从高到低分为红、橙、黄和蓝四个级别，纳入网格化监管。我区2311家工贸企业已完成级别划分，红色风险级别有78个，橙色193个，黄色1968个，蓝色72个。网格员日常巡查按照风险等级实行不同检查频次、检查内容和检查力度，实行差异化、精准化、动态化监管，实现“基础+专业+安全”网格大整合，建立“全覆盖、无缝隙”管理体系。
（三）标准化建设“更深一层”。以工业、批发业、零售业、住宿业、餐饮业、仓储业及物业管理单位为本年度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创建重点对象，完善安全风险分级管控与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提升企业安全保障能力和政府安全监管水平，完成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的企业共273家（其中二级达标5家、三级达标80家、小微型达标企业188家）。
（四）信息化监管“更加高效”。一是依托区智慧管理平台，建立三小场所安全巡查模块，通过APP实时上传隐患，严格巡查三小场所住人、消防设施不足等27类安全隐患，推行至今，累计巡查三小场所12300家，发现隐患622条，其中未安装简易喷淋149条、住人类70条、未安装独立烟感报警器67条等。二是依托《深圳市安全管理综合信息系统》和国家总局《行政执法直报系统》、《安全生产行政执法统计系统》涉及信访投诉的4个系统，建立统一的信息平台，初步实现安全生产管理信息整合共享。纳入系统监管单位13671家，完成信息采集企业13881家，企业隐患自查36684次，发现隐患21744处、整改21446处，整改率98.62%；完成政府巡查隐患数20437次，发现隐患15512处、整改15403处，整改率98.57%。建立纵向覆盖市局、区局、街道和各网格四个监管层级以及各网格纳管企业的“金字塔”式企业微信群，打通安全生产监管“最后一公里”。

（五）隐患治理“持续加力”。一是我们按照“源头治理+集中整治+集中充电+安全宣传”的工作策略，对电动车采取“三停+禁止进栋+集中充电”专项行动，实现销售、维修门店全面归零，建设集中充电点1291个、智能充电桩258个。取得电动车连续五个月事故“零死亡”效果，经验做法得到市安监局的肯定和推广。二是全面开展零星作业和小散工程安全监管工作，压实安全监管中“三个+”工作职责（物业公司“备案+巡查”、业主和施工方“承诺+自查”、住建和街道“抽查+执法”），开展小散工程和零星作业场所安全巡查10290家，合计备案5634宗，巡查场所发现隐患4542处，责令整改4446起，停工89起，执法18起，处罚3起，累计开展《深圳市小散工程和零星作业安全生产纳管暂行办法》的宣传培训50场，参训9300人次。三是以华新村为突破点，采用“告、谈、封、拘、拆”五步走模式，探索建立“房中房”整治长效机制。行动至今，拆除室内加建洗手间的15处，拆除阳台违规改造成卫生间16处，租户自行拆除阳台违规改造成卫生间3处，室内加建厨房9处，消防监管大队依法查封33间，已恢复承重墙46套，增设逃生窗161套。四是组织开展地面坍塌防治、危险化学品、粉尘涉爆企业、锂电池行业、电气火灾、“禁摩限电”、施工防塌陷、重大危险分部分项工程等八个重点行业（领域）的安全生产专项整治行动。出动115145人次，检查168636处，发现隐患58514个、整改51060处，整治项目811项，整治投入5470.89万元，辖区安全生产环境得到进一步改善。

（六）安监执法“更有力度”。推进“职业健康执法年”，抓好工业园区、假冒特种作业证、危险化学品等企业的综合整治，检查生产经营单位2515家，同比增长18.35%，查处事故隐患1928项，事故整改率达91.23%，实施行政处罚375次，经济处罚359次，实施监督罚款417.68万元，同比增长19.6%，使用执法文书5897份。立案484宗，结案275宗。举行听证会6场次、案审会39宗，行政复议案件10宗，确保安全生产违法、违规处理的准确性、适当性和合法性。
（七）主体责任“更加到位”。积极落实安全主体责任承诺公示制度，严格按照《深圳市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规定》部署要求，全区14031家企业有99.9%的企业（14017家）完成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承诺书的签订，有力强化企业的生产安全工作，有效提高企业负责人和员工的安全生产意识。
（八）应急救援“抢先一步”。抓好我区20支安全应急救援队队伍建设，与现役消防大队保持联勤、联动、联消、联训、联考“五联”机制，通过开展体能测试、跟班训练，进行大比武、大练兵等活动，确保队伍建设和应急救援能力保持良好水平。1-9月份安全应急救援队共出警250宗，疏散群众969人，解救被困和受伤人员20人；安全巡查商铺、门店等“三小场所”15836间次，发出整改通知书或温馨提示函3268份，发现隐患5167处，现场整改2167处，责令限期整改2970处。

（九）党建工作力争“走在前列”。落实区委“基层党组织组织力提升年”要求，按照“提升组织力、凝聚力，形成战斗力”，以抓党建、促业务为重点，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从严管队伍，深入推进局机关党建规范化建设。我们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掀起“大学习、深调研、真落实”热潮，全面加强机关党建、干部队伍和廉政建设，局全体党员和干部职工队伍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完成好了各项工作任务。
二、存在问题及2019年工作研判
2018年全区安监工作势头良好、成绩明显，但也存在基层安监力量不均衡、企业主体责任意识仍不牢、政府职能部门履职难到位的问题。
一是在安全生产综合治理中，经常出现牵头部门“拼命干”，配合部门“看着干”的现象，进而影响工作进展。
二是全区安全生产形势依然不容乐观，如全区“正本清源”工程在加速推进，但许多工程安全管理工作不扎实不到位，事故风险较多。同时辖区建筑、装修、清洗等零星工程施工、作业时常有高坠、触电事故发生，仍需加强监管。
三是企业主体责任落实难于到位，企业负责人对安全生产工作仍然存在侥幸心理，从业人员安全素质参差不齐，安全意识较差，尤其是在部分人员密集和中、小、微企业能动性不强，工作人员流动性大的现状让人忧心。
四是基层安全生产监察力量有待充实提升。由于各职能部门力量薄弱，很多巡查、执法工作落到了街道一级的执法部门，加重了街道安全员、网格员工作量，各项任务应接不暇，影响日常安全管理工作。
2019年，区安监局面临机构改革，要对接省、市机构编制改革，抓好我区的应急管理设置。要紧紧依靠区委区政府和区领导的有力领导和上级业务部门的具体指导，及时、有效、扎实推进区安监、应急以及消防等部门的整合，确保我区应急管理机构改革走在前面、落到实处、更加有效。要保持工作力度不减，做好年终收尾工作，认真谋划2019年任务，确保安监局在机构改革前、后工作的持续性、连续性。要严抓干部队伍管理，积极正确对待机构改革，确保思想稳定、工作积极，继续保持安监队伍的凝聚力、战斗力。
三、2019年工作计划
围绕区委区政府“高质量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典范城区”目标, 坚持安全发展、依法治理，继续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落实“十三五”规划内容，以一流作风、一流成绩，确保福田区的安监工作走在前列的最前列。
（一）继续深化党政监管责任。严格落实《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规定》，综合运用巡查督查、考核考察、激励惩戒等机制、体制，加强组织领导，强化属地管理，建立党政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述职制度，纳入党政领导班子工作考核，进一步压实党政领导、部门监管和属地管理责任，形成齐抓共管格局。
（二）执行标准化安监执法监察。认真编制2019年度执法人员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和安全员巡查计划。继续指导企业开展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落实主体责任，从根本上预防和减少事故发生。进一步抓好公共安全专家队伍以及安全巡查员队伍建设，加强培训和指导提高基层安监执法人员和安全员的业务能力，把防控力量扎牢在基层、落实在一线。
（三）全面打造安全宣教基地建设。推进“3+3+3”安全文化宣传体系建设，以“政府、企事业单位、个人”三个创建主体、“街道社区、教育机构、危化场站”三类创建载体、“安全价值观、安全规范准则、应急处置模式”三项主题内容为基础，开设全民安全课程，提升安全素质和意识。优化整合安全生产宣传教育资源，实现教育内容“一次采集、多元生成、多渠道传播”。弘扬先进安全文化理念，推进安全文化示范企业、安全社区创建等活动，大力营造和谐积极的安全文化氛围，让辖区居民积极参与、广泛享受安全教育资源。
（四）紧盯重点领域创新监管手段。一是推进“房中房”安全整治，持续强化“告、谈、封、拘、拆”五步走模式，集中力量攻坚克难，全面推进“房中房”安全隐患整治。二是开展联合执法检查，发挥区安委办综合协调和督导督查作用，在高层楼宇、地下空间、城中村、人员密集区域等领域开展跨部门联合执法，严防事故发生。三是修订完善《小散工程和零星作业纳管暂行办法》及具体工作指引，建立“开工备案、现场核查、日常巡查、执法检查、宣传引导”的常态化监管模式，重点落实监管和整改责任必须落实到位、风险隐患排查整改必须落实到位、安全管理的督导检查必须落实到位、安全宣传警示教育必须落实到位、组织领导必须落实到位“五个必须”的要求，破解小散工程“六个无”问题，即有项目无备案、有作业无防护、有风险无措施、有责任无落实、有发现无制止、有违法无执法的问题，逐步对所有小散工程实施全面纳管，压降小散工程和零星作业安全事故。

（五）大力建设安全救援队伍。指导帮助辖区企业应急救援队伍筹建工作，如人员密集场所、重大危险源、加油站、高铁站的应急救援队伍建设等，确保福田辖区企业安全应急救援队伍建设与企业生产安全相适应。按照“1、3、5、10”应急救援战略目标，打通应急救援“第一分钟、第一公里、第一现场”的盲区。对应急救援队进行安全员巡查证考核申领，确保全员通过持证考核；做好心肺复苏等医务技能、危险化学品处置、易燃易爆品处置等相关业务培训，让救援队伍更加实用、管用。
                         2018年12月28日
